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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寒假期间学生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目前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为加强疫情防控新形势下

寒假期间实习管理及学生安全教育，确保实习学生身心健康，落

实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今冬明春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通知》《关于做好寒假及春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的提示》等文

件精神，现就加强寒假期间实习学生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规范实习管理，做好自查工作

1.二级学院应按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学院《学生实习管

理办法（试行）》规范开展实习,确保落实省教育厅 “六个一”要

求，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学生实习管理工作。

2.二级学院应充分运用实习综合管理平台, 加强对实习过程

的监管，安排专人对学生实习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

3.二级学院应要求专业教学团队将实习学生、实习单位、实

习地点、实习管理教师等纳入台账清单管理，安排实习管理教师

利用 QQ群、手机 APP等信息化手段，定期发布实习信息，并



与实习单位紧密联系，共同做好安全生产、职业道德、职业精神

等方面的教育及实习过程管理等。

二、坚持不懈，落实疫情防控责任

1.二级学院务必高度重视特殊时间节点的实习管理，持续关

注疫情形势，做好统筹，严格落实国家、省、校有关疫情防控文

件精神，安排专人做好学生寒假期间实习管理工作，全面精确掌

握假期学生实习情况，做好实习时间节点、地点、工作生活环境、

安全防护措施等情况统计；及时关注全国疫情分布情况，做好实

习学生中高风险地区摸排工作。

2.二级学院要严格按照上级和学校疫情防控规定，凡由二级

学院安排的集中实习必须提前向教务处和学校疫情防控办公室

做好实习情况报备,不得安排学生到中高风险地区实习。

3.实习管理人员应做好省外实习返家或实习结束的学生信

息统计，并引导其做好旅途和居家防护，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

政策，落实提前向居住地报备制度，并严格按居住地要求落实“核

酸检测”等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假期实习未结束的学生，尽量就

地过节，非必要不流动、不聚集，非必要不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主动做好自身健康监测，有疫情相关情况必须及时向学校报

告。

三、高度重视，落实安全责任

1．二级学院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与实习单位联系，

督促实习单位落实实习管理制度、安全防控措施，确保学生实习

安全,与学生及家长定期进行沟通联络，全时段全过程掌握学生

实习动态和身体状况。



2.寒假期间，各二级学院务必高度警觉，提高警惕，明确顶

岗实习学生的安全教育职责分工，加强实习监管，做好假期学生

联系、毕业设计指导、实习检查、安全教育等管理工作。

3.多种形式强化宣传教育，提醒学生要遵纪守法，遵守疫情

防控规定。要求实习学生严格按照实习管理规定履行请销假手

续，保持信息畅通，报告行程，掌握必要的防护技能，遇到突发

情况及时向实习单位和学校报告。

四、加强联系，掌握学生实时状态

1.春节期间辅导员和指导老师每天联系实习学生，重点做好

假期安全教育、新冠疫情防控教育；了解学生春节假期安排，尤

其是春节留在实习岗位不回家的学生，要加强人文关怀，掌握学

生的实时动向，做好台账，按学院疫情防控要求报送相关信息。

2.掌握实习学生返家情况。各二级学院辅导员要通过多渠道

掌握学生春节期间出行情况（返家），掌握学生动态，做好记录

工作，及时向教务处和学校疫情防控办公室报备。

五、合理安排，做好假期应急处理预案工作

各二级学院要在寒假期间安排专人认真做好假期校外实习

管理值班工作，保持 24小时联络通畅。对实习学生出现异常情

况的，要第一时间积极协调实习单位，双方共同按照当地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妥善处理，及时联系学生家长告知有关情况，并第一

时间向当地疫情防控部门和学校疫情防控办公室报告。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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